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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中心支行、分行营业管理部，各市银监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

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现将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司法部、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证

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》（财预

„2017‟5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

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充分认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

我省各级加快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，积极发挥政府规范举债

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，着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，取得

了明显成效。但通过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，发现一些地区仍然存

在政府及其部门违法违规举债和担保行为，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

转型进展较慢，政府与企业债务界限不清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

及政府投资基金运作不够规范等问题，局部和隐性债务风险不容

忽视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《通知》精神，把贯彻落

实好《通知》要求提升到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，

抓紧传达部署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加快构建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

制，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，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

风险的底线。 

二、扎实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作。各地要

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在本级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财政、发展改革、

金融、人民银行、银监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，组织对本地政府

及其部门融资担保行为进行摸底排查，督促相关部门、单位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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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社会资本方的平等协商，依法完善合同条款，分类妥善处置，

全面纠正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规范的融资担保行为，切实防止保

底承诺、明股实债、政府回购安排、固定回报等不规范行为。省

财政厅各驻市财政检查办事处要密切跟踪地方工作进展，根据省

里统一部署要求，认真做好专项检查和抽查核实工作，发现问题

及时报告。 

三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各项举措落到实

处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贯彻《通知》精神，认真学习近两年

中央和省里关于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和规范举债融资行为的政策

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，相互配合，形

成合力，在清理整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、推动融资平台公司转型、

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、实行跨部门联合监测以及推

进政府债务、政府购买服务及 PPP项目等信息公开等方面，进一

步细化落实措施，层层分解任务，制定具体工作时间表，夯实基

础工作，确保各项政策执行到位，不留死角。市县政府要按照《山

东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（鲁政办字„2017‟41 号）

要求，抓紧制定本地区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，设立政府性债务

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地区政府性债务日常管理工作，加快建立

健全本地区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，做到风险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处置”，切实维护全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 

各市县要于 2017年 7月 31日前完成对政府融资担保的清理

整改工作，由各市财政局汇总本地区整改情况，报市政府同意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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